
广东建设报

04
策划：罗锦荣
主编：周群文
执行：陈晓涛 陈小珊 贺兴义 主办：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承办：广东建设报社

编辑/左国兰 美编/彭一哲 校对/邓新灵

20232023 年年1212月月2222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 专题 |

茂名市城管局调研报告

一、树立“大城管”意识，强化
系统治理思维

推进管理理念更新，将城市视为
一个相对稳定而又始终开放的系统，
立足城市发展阶段，尊重城市发展规
律，打破部门主义、层级限制、行政
区划等思想壁垒，统筹考虑人口、资
源、产业等诸多要素进行综合施治。

强化“大城管”意识，从“职责
范围内的管，非职责范围内的不管”
向“目之所及皆有人管”“没有人管，
城管先管”转变，推动城管执法部门
承担城市管理“兜底责任”；从“只管
市区”向“主动管全市”转变，由市
级城管执法部门统筹全市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工作，一盘棋进行布局，形
成“市级统筹、属地落实，统一指
挥、齐抓共管”的“大城管”格局。

二、发挥城管委统筹作用，凝
聚城市治理合力

茂名市早于 2016 年成立茂名市城
市管理委员会，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
任主任，发展改革、自然资源、住房

城乡建设、城管执法等城市运行管理
相关部门作为成员，对城市管理中重
大项目、重大问题和重大决策进行高
位统筹、协调、组织、督导，强化部
门协同，促进资源整合。凝聚城市治
理合力，需进一步发挥城市管理委员
会作用，适应茂名市建设精明紧凑的
城市发展需要，完善城市管理委员会
召集、议事、指挥、调度、督查、考
核等方面的机制，促进城市管理委员
会良好运行，切实把部门责任理清压
实，把城市管理相关工作研究透彻、
落实到位。各有关部门要深化认识、
统一思想，服从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统
一指挥，分进合击、不推不拖、积极
作为，推动“大城管”工作格局向纵
深发展。

三、明晰“大城管”职责，压实
治理主体责任

以构建“大城管”格局为抓手，
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推动城市管理执法事项属地化治理。
科学确定市、区 （县级市）、乡镇 （街
道）、社区 （村） 在城市管理中的职
责，市级负责城市管理政策制定、制
度设计、统一规范、完善标准、综合
协调、指导监督、考核评价等工作，
区 （县级市） 负责辖区内城市管理工
作的统筹、协调、指导、考核，根据
全市城市管理统一部署，将年度任务
或阶段性任务分解到各职能部门和乡
镇 （街道），乡镇 （街道） 负责具体组
织实施辖区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社区
（村） 负责辖区内市容环境日常管理和
监督检查，配合区 （县级市）、乡镇
（街道） 开展城市管理相关工作，强化
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通过构建市、
区 （县级市）、乡镇 （街道）、社区
（村） 四级协同联动的城市管理体系，
压实属地治理主体责任，强化乡镇
（街道） 和社区 （村） 在城市管理中的
基础作用，使城市管理工作从基础抓
起，真正落到实处。

四、理顺“大城管”管理体制，
畅通层级管理

推动市级城管执法部门统筹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管理和维护、城市道路桥涵照明排水
等市政设施建设管理维护、户外广告
门店牌匾设施设置管理以及综合执法
等同类别、同行业、同领域的工作，
对标一流城市，妥善梳理完善相关标

准规范，推动建立精细化管理标准规
范体系，“一盘棋”进行统筹布局、推
进实施，整体提升城市形象。

强化市级城管执法部门对县区城
管执法部门的指导，发挥市级在政策
制定、组织指导、统筹协调、监督检
查、规范执法、业务指导等方面作
用，推动区、县级市落实中央关于城
市管理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
求，解决县区城管执法部门“不会
干”“干不好”的问题，提升县区城管
执法部门工作水平。

设 立 年 度 城 市 管 理 考 核 专 项 经
费，由市、县区按比例承担，市级城
管执法部门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
各县区城市管理工作进行考评排名，
排名靠前的兑现奖励，排名靠后的实
施惩罚。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作
为一项指标，列入年度考核检查体
系，由市级城管执法部门牵头组织对
各县区进行考核评分，考评结果与单
位评优相挂钩。通过运用督查考核指
挥棒，提升市级城管执法部门对县区
城管执法部门指导实效，激发“鲶鱼
效应”，解决县区城管执法部门“不想
干”“标准低”的问题。

夯实“大城管”，实现大变化。未
来，茂名市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更高层面
探究城市管理之道，以更广视野谋求城
市管理之法，以更大力度拓展城市管
理格局，增强城市管理的整体性和系
统性，为打造高品质城市赋能添彩。

构建“大城管”格局 打造“高品质”城市
文/李发 李乐琦 陈小珊

近年来，茂名市按照精简统
一效能的原则，深入推进市、区
政府城市管理领域大部门制改
革，整合市政公用、市容环卫、
园林绿化等城市管理相关职责，
推行综合执法，推动执法重心下
移、执法资源下沉，进一步理顺
城市管理体制，构建起权责明
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
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
制，推动城市管理效能显著增
强，城市美化、净化、序化全面
升级，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获评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入选省级海绵城市
建设示范城市，城市品质进一步
提升。

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深
入推进，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
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当前，
茂名市城市管理执法体制还存在
部门职能交叉、职责不清，城市
管理各自为战，市级事权下放不
彻底、城管部门层级指导力度
弱，新开发片区城市管理归属悬
而未决等问题，制约城市治理效
能提升，也成为茂名高质量发展
必须解决的堵点问题。

面对新形势新征程对城市管
理治理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茂
名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
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践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理念，从构建“大城管”
格局破题，深化“小切口”改
革，强化全市“一盘棋”统筹，
加快构建城市治理现代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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